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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所致，属于非交易

过户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

2、杨柳女士、中量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量投成长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量投成长 10 号”）与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

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重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协议各方组成的一致行动人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除非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一致行动，本协议持续有效，且中量投成长 10 号持有顺络电子股份期间各方不

得协商解除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限内，将以一致的方式参与顺络电

子决策并行使表决权，协议各方在决定重大决策事项时，特别是行使提案权、表

决权、提名权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协商、沟通，以保证顺利做出相同意思表示

并一致行动。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

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均不存在正在履行中或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股份增持或

减持承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股东承诺事项的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共同持有的表决权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

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影响。



5、本次权益变动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

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

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将持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等

规定。

6、本次权益变动尚未完成股份非交易过户相关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总裁施红

阳先生的通知，获悉施红阳先生与杨柳女士经友好协商，已解除婚姻关系，并就

离婚财产分割事宜做出相关安排。上述事项将导致公司股东权益发生变动，但不

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前，施红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352,787 股(占公司总股

本 0.6639%)，杨柳女士在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

根据《离婚分割股权协议》，施红阳先生拟将其名下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252,7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515%)过户给杨柳女士。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施红阳 5,352,787 0.6639% 100,000 0.0124%

杨柳 0 0.0000% 5,252,787 0.6515%

合计 5,352,787 0.6639% 5,352,787 0.6639%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过户前，公司股东恒顺通、中量投成长 10 号、施红阳先生、李有

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组成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2,867,5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2%，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近日，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

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重

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协议各方组成的一致行动人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除非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解除一致行动，本协议持续有效，且中量投成长 10 号持

有顺络电子股份期间各方不得协商解除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限内，

将以一致的方式参与顺络电子决策并行使表决权，协议各方在决定重大决策事项

时，特别是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提名权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协商、沟通，以

保证顺利做出相同意思表示并一致行动。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共同持有的表决权数量未发生变化，公司

仍不存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上述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恒顺通 55,502,000 6.8834% 55,502,000 6.8834%

施红阳 5,352,787 0.6639% 100,000 0.0124%

李有云 1,432,200 0.1776% 1,432,200 0.1776%

李宇 4,458,900 0.5530% 4,458,900 0.5530%

郭海 0 0.0000% 0 0.0000%

高海明 436,462 0.0541% 436,462 0.0541%

徐佳 895,350 0.1110% 895,350 0.1110%

中量投成长

10 号
24,789,860 3.0745% 24,789,860 3.0745%

杨柳 0 0.0000% 5,252,787 0.6515%

合计 92,867,559 11.5175% 92,867,559 11.5175%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说明及后续事项

1、公司董事、总裁施红阳先生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离婚财产分割并依法

办理股份的非交易过户所致,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

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

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将持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

等规定。

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

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将

共同遵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的减持比例

限制；同时，在施红阳先生就任公司董事、总裁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

个月内，杨柳女士与施红阳先生各自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各自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双方将分别履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减持预披露等义务。若

施红阳先生或杨柳女士未来存在减持计划，双方约定将按照上年末各自持股比例

确定当年的减持额度。若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变动，上述减持比例及额度将据此

另行约定。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

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均不存在正在履行中或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股份增持或

减持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存在正在履行中的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恒顺

通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任何与顺络电子业务

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始，公司及其除顺络电子以外的其他

2016年 07
月 04日

长期
正在

履行



作承诺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其他控股公司”）将不以任何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

的股票或权益）开展其对与顺络电子经营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投入，以避免对顺络电子的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

接的业务竞争；公司保证将促使其除顺络电子外的其他控

股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顺络电子的经营

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3、公司将不利用顺络电子股东的地位进行损害顺络电子及

顺络电子中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4、公司确认并向顺络电子声明，其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

表其本身和其他控股公司签署的。

5、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顺络电子全体股东之权益而

作出。

6、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

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

项承诺的有效性。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述承诺事项的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尚需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非交易过户相关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 10 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

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

生均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施红阳先生与杨柳女士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进行财产分割所导致，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

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